
112年度恆春航空站消防安全設備檢修申報結果 

本恆春航空站依據「用電場所及專任人員管理規則」規定，用電場

所負責人應督同專任電器技術人員對所經營之電力設備，每六個月

至少檢驗一次，每年應至少停電檢驗一次，屏東縣政府城鄉發展處

工商科及台灣電力公司屏東區營業處已於 112年 4月 26日同意本航

空站高低壓電力設備定期檢測紀錄總表申請備查。 






